
道路运输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管理指引

第一条　 为了规范道路运输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(以下简称

“指定通道检查站”)的管理,降低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(以下简称“动物防疫法”),制定本

指引。

第二条　 本指引适用于指定通道检查站的管理工作。

本指引所称指定通道检查站,是指依照动物防疫法规定,在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道路运输动物指定通道上设置

的动物防疫检查站。

第三条　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遵循科学规

划、合理布局、安全便民、管理可行的原则,结合本省份及周边区域

动物疫病、路网布局、畜禽流通、现有检查站资源、监管力量配备、

工作条件保障等情况,提出本行政区域内指定通道的设置和调整

建议,报本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四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指定

通道检查站相关建设工作,负责指定通道检查站的运行、维护和

管理。

第五条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前方应当设立明显的引导标志,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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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动物运输车辆接受监督检查。 引导标志前置距离按照交通运输

部有关道路交通标志的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应当承担下列工作任务:

(一)查验动物检疫证明、畜禽标识、动物运输车辆和人员备

案情况,检查运输动物的健康状况,确认运输的动物是否符合调运

规定;

(二)记录监督检查情况,在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指定

通道信息化模块生成监督检查信息;

(三)对检查不合格的,依法依规处理,发现疑似染疫动物的,

按有关规定报告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;

(四) 根据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要,对动物运输车辆进行

消毒;

(五)根据当地工作需要,开展其他动物疫病防控工作。

第七条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

(一)具备固定的日常办公和生活场所;

(二)具备满足工作需要的查验场地及消毒通道(场地);

(三)具备满足执行监督检查任务需要的工作人员;

(四)具备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八条 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应当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设施

设备:

(一)办公设备。 包含办公桌椅、计算机、移动终端、打印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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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电话、网络设备、资料档案柜等。

(二)监督检查设备。 包含体温检测设备、车辆识别设备、采

样箱、停车牌、移动观察梯、视频监控、夜间照明设施等,并根据工

作需要配备执法记录仪、对讲机、强光手电等。

(三)应急设备。 包含应急灯、应急电源等。

(四)人员防护设备。 包含反光背心、安全帽、防护服、护目

镜、口罩、胶鞋、手套等安全防护器具。

(五)消毒设施设备。 包含消毒通道设施设备或者移动喷淋

雾化消毒器等。

(六)生活设施设备。 包含冰箱、洗衣机、淋浴器、床铺等。

鼓励探索应用智能化监督检查设施设备。

第九条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应当建立监督检查、防疫消毒、动物

疫情报告、信息登记上传管理、违法线索移交等工作制度。

第十条　 指定通道检查站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主管部门、工

作职责、检查程序、工作人员信息及行为规范、监督电话等信息,接

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一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结

合指定通道检查站工作实际,协调安排监督执法、动物防疫及辅助

人员具体负责监督检查工作,指定通道检查站工作人员数量应当

满足 24 小时轮班值守需求。

第十二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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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对指定通道检查站工作人员开展培训,健全业务能力评价机制,

加强思想教育、职业道德规范和行风建设,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

水平。

第十三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

强对指定通道检查站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监督,督促其依法依

规开展监督检查工作,对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正,提出整改意见或者

进行通报。

第十四条　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

要,完善指定通道信息化模块,实现指定通道检查站基础信息和监

管信息的实时上传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建立动物检疫、

运输管理和落地监管信息联动机制,实现信息实时共享,促进动物

运输与养殖、屠宰、检疫监管、无害化处理等信息数据深度融合和

综合利用。

第十五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协

调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协作,强化动物运输管理信息共享。

第十六条　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

际细化工作要求。

第十七条 　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依照动物防疫

法、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等规定,强化指定通道信息化模块的推

广应用,加强技术指导,持续推进指定通道检查站规范化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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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　 依照动物防疫法设立的其他动物防疫检查站,可

参照本指引开展管理工作。

第十九条　 本指引由农业农村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　 本指引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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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8 月 11 日印发


